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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臺南市為文化首都，具有深度藝術文化，於台灣美術史發展中據重要地位，

但長久以來卻未能設立一座兼具國家水準及地方文化特色之市立美術館，以推動

展現、保存臺南美術文化之豐碩價值。 

為推動臺南藝術文化及產業發展，市府積極推動臺南市立美術館興建計畫，

並經臺南市立美術館籌備委員會選址於本市中西區孔廟文化園區內之市定古蹟

原臺南警察署「古54」古蹟保存區及「公11」公園用地作為市立美術館館址。惟

考量現行「公11」公園用地上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

法、臺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及其他相關規定內容致使該用地後續開發使用受限

(如容積率、建蔽率)，本都市計畫案擬以調整「公11」公園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有關使用強度及使用項目部分，俾利臺南市立美術館興建計畫作業順利

推動。 

臺南市立美術館係屬本市100年度施政計畫項目，符合內政部民國93年1月29

日台內營字第0930081735號函所指「為配合縣（市）興建重大建設」之認定原則，

後於101年8月10日經簽奉市長核定，故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辦理

個案變更作業。 

 

貳、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辦理。(臺南市立美術館興建計畫業

已列入本市100年度施政計畫，符合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所指「為配合

縣（市）興建重大建設」（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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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計畫區位與範圍 

本次計畫範圍係位於臺南市中西區(詳圖1)府前路與永福路交叉口之「公11」

公園用地(詳圖2)，位處永福路、府前路、忠義路及友愛街所圍街廓，計畫面積

約為2.45公頃。 

本案變更範圍包含中西區南門段一小段32-1、33-1地號；南門段二小段1-0、

1-1、1-4、20-1地號；中正段二小段41-1、56-3、27-5、32-0、73-2、186-0、91-3、

186-3地號；永福段四小段47-11、47-12地號等16筆土地。 

表1 計畫範圍土地清冊彙整表 

行政 

區劃 

土地標示 

地段小段 地號 
地籍面積

(m
2
) 

計畫範圍

（m
2）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者） 

臺南市

中西區 

南門段一小段 

32-1 35.00 35.00 朱老運 

33-1 125.00 125.00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南門段二小段 

1-0 16,091.00 16,091.00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府） 

1-1 67.00 67.00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府） 

1-4 1,737.00 1,737.00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 

中西區公所) 

20-1 30.00 30.00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中正段二小段 

41-1 173.00 173.00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56-3 11.00 8.60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27-5 5.00 5.00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臺

南仁愛之家 

32-0 5,998.00 5,998.00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府） 

73-2 284.00 4.8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86-0 110.00 110.00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府） 

91-3 249.00 58.9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86-3 1.50 1.5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永福段四小段 

47-11 32.50 32.50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47-12 13.50 13.50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 － 16 筆 24,962.50 24,490.82 － 

註：1.上表所載面積僅供統計參考之用，實際面積應以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表列數字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3 

 

 

圖
1
 
計
畫
範
圍
區
位
示
意
圖

 

計
畫
範
圍
-「

公
11
」
公
園
用
地
 



 

4 

 

 
圖2 計畫範圍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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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計畫概述 

經查本案於98年11月4日發布實施「變更臺南市中西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案」，後經98年12月7日發布實施「變更臺南市中西區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案」及99年7月28日發布實施之「變更臺南市中西區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通盤檢討案(補辦公開展覽)」。以下就現行土地使用計畫分述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 

中西區位處臺南都會區之中心，區內土地使用空間型態多為住商混

合，產業類型則以三級產業為主。現行土地使用分區共分為住宅區、商業

區、保存區、古蹟保存區、第三種電信專用區、行政區、特定專用區、河

川區等，面積共計 392.546 公頃，佔中西區都市計畫區面積 62.42%。 

二、公共設施用地 

中西區都市計畫區現行都市計畫規劃公共設施共計 236.324 公頃，約

佔 37.58%，土地使用面積詳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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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行土地使用面積表 

土地使用項目 面積(公頃) 佔全區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高密度住宅區(住六) 7.33 1.17 
中密度住宅區(住五、住四) 82.44 13.11 
低密度住宅區(住四) 91.39 14.53 
小計 181.16 28.81 

商業區 
中心商業區 146.646 23.32 
次要商業區 5.44 0.87 
小計 151.236 24.05 

保存區 1.75  0.28 
古蹟保存區 13.21  2.10 
第三種電信專用區 0.67  0.11 
行政區 0.00  0.00 
特定專用區 10.74  1.71 
河川區 32.93  5.24 

使用分區合計 392.546 62.42 

公共設施用地 

學校用地 

大專學校用地 25.74  4.09 
高中(職)學校用地 11.62  1.85 
國中學校用地 15.29  2.43 
國小學校用地 19.07  3.03 
小計 71.72  11.40 

機關用地 7.73  1.23 
郵政用地 0.10  0.02 
零售市場用地 5.01  0.80 
停車場用地 0.94  0.15 
社教用地 3.01  0.48 
體育場用地 2.99  0.48 
廣場用地 3.70  0.59 
綠地 1.66  0.2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5.51 0.88 
公園用地 6.41 1.02 
公園道用地 6.46  1.03 
加油站用地 0.14  0.02 
自來水事業用地 0.23  0.04 
污水處理廠用地 0.17  0.03 
變電所用地 0.30  0.05 
主要計畫道路 68.38 10.87 
細部計畫道路 51.864 8.25 

公共設施合計 236.324 37.58 
計畫區總計 628.87 100.00 

註：1.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中西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補辦公開展覽)」 

2.上表所載面積僅供統計參考之用，實際面積應以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3.表列數字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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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範圍現況分析 

一、計畫範圍使用現況分析 

本案基地位於忠義國小西側，位處友愛街、忠義路二段、府前路一段、

永福路二段所圍街廓，現為「公 11」公園用地。基地現況地面層目前已

開闢使用，除公園設施外另包含停車場管理中心及「永福、小西、三民聯

合活動中心」；地下一、二層則為公有收費停車場使用(圖 4)。 

 

圖4 計畫範圍使用現況示意圖 

聯合活動中心 停車場管理中心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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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11」立體地下停車場使用分為月租及臨停兩類，共可提供 828

輛車輛停放，目前停車場月平均使用率約 30%。 

二、計畫範圍周邊交通現況 

現行「公 11」公園用地周圍道路皆為已開闢之計畫道路，北為友愛

街、東為忠義路二段、南為府前路一段、西為永福路二段。道路寬度及車

道數方面，友愛街為 9 公尺寬雙向兩線道、忠義路二段為 22 公尺寬雙向

六線道、府前路一段為 18 公尺寬雙向四線道、永福路二段為 15 公尺寬雙

向四線道（圖 5）。其中府前路一段（縣 182）為基地聯外交通主幹道，由

府前路一段往西可連結至金華路二段（臺 17 甲線）及中華西路二段（臺

17 線），往東至東門圓環續行接東門路一段可至臺南交流道（國 1）；向南

接大同路一段（臺 1 線）可至臺南機場。而由忠義路二段往北接中山路可

至臺南火車站（圖 6）。 

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99 年度所公告之「公路交通量調查統計表」指

出，縣道 182 於尖峰小時（17~18）雙向之交通量（PCU）為 2,777，其道

路服務水準為 0.66（屬 C 級）。此外，現行「公 11」公園用地其地下為停

車場使用，月平均使用率偏低（30%），於未來美術館營運後亦可提供停

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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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計畫範圍周邊交通現況示意圖 

友愛街 

府前路一段 忠義路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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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位置          往臺南火車站          往國道 1 號          往臺 1 線(臺南機場)          往臺 17 線、臺 17 甲線 

圖6 計畫範圍聯外交通示意圖  

臺南火車站 

臺南市議會 
民生綠園圓環 

臺南市立體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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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門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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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範圍鄰近重要文化資源 

臺南市政府預定籌設一座具地方文化特色及國際水準之美術館（含本

館、副館及美術公園），其中本館預定地為原臺南警察署；副館預定地為

原嘉南大圳組合事務所；美術公園預定地則為「公 11」公園用地。原臺

南警察署及「公 11」公園用地兩者之間距離步行約 5 分鐘，且位居府城

歷史核心區，鄰近周邊文化資源（全臺首學孔廟、愛國婦人館、南門城、

五妃廟、文資中心、文學館、氣象測候所、吳園、公會堂等，詳表 3），

已然成多元風貌的文化觀光帶狀博物館群，可說是臺南市最具優勢的文化

觀光園區（圖 7）。 

表 3 計畫範圍鄰近重要文化資源綜理表 

資產名稱 種類 劃定類別 

天壇 寺廟 市定古蹟 

鄭氏家廟 寺廟 市定古蹟 

報恩堂 寺廟 市定古蹟 

孔廟 寺廟 國定古蹟 

原臺南測候所/南區氣象中心 公共建築 國定古蹟 

原臺南合同廳舍 公共建築 市定古蹟 

勸業銀行 公共建築 市定古蹟 

原臺南州廳/台灣文學館 公共建築 國定古蹟 

原臺南警察署 公共建築 市定古蹟 

原山林事務所 公共建築 市定古蹟 

原嘉南大圳組合事務所 公共建築 市定古蹟 

武德殿 公共建築 市定古蹟 

原愛國婦人館 公共建築 市定古蹟 

原臺南第一女學校 公共建築 市定古蹟 

原臺南地方法院/司法博物館 衙署 國定古蹟 

原南門尋常小學校 學校 歷史建築 

延平郡王祠 祠廟 歷史建築 

府城大南門 城郭 市定古蹟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入口網 http://www.boch.gov.tw/b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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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計畫範圍鄰近重要文化資源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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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美術館規劃構想 

一、規劃目標 

為了提升臺南的國際視野與國際能見度，創造藝術文化多樣性，因此在文化

古蹟之外，發展新的文化語言，善加運用臺南藝術大學等藝術專業資源，在深厚

的歷史文化基礎上，建立讓臺南市得以在下一世紀立足國際的文化與創意，設定

規劃目標如下： 

1.擁抱當代、迎向新世紀的美術館 

2.臺南與世界的對話平台 

3.臺南藝術活動的推動與整合平台 

4.美學教育與民眾創意的激盪空間 

5.帶動地方發展，促進城市更新 

6.都市地標塑造，提升城市地位 

7.「臺南市立美術館」為藝術文化優質示範建築 

 

二、規劃課題 

課題一：環境品質提昇 

       應消弭現行空間場地不足、周邊環境逼仄問題，並採用先進建築營

造技術、綠建築、綠能源等，塑造更為人性、綠化且符合生活美學的示

範環境。 

課題二：兼具國家水準及地方文化特色的美術館 

       具備完善專業的美術展場機能，並善用古蹟場域特色，營造開放新

穎趣味時尚的環境特色。除有計畫收藏臺南地區傑出美術作品並作系統

化研究以充實本館文化能量，並著重美術人文融入生活的趣味性，養成

市民美術涵養奠定基礎。 

課題三：競合融合與市場區隔 

       為與區內同型機構進行區隔，以特殊的藝術品味、品質、品牌提供

臺南地區美術市場的多元選擇。 

課題四：機能活動多元 

       考量周邊文化資源分布密集及在地歷史街區坐落，將附近居民生活

習慣及外來觀光遊憩行為之可能性納入美術館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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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館區資源整合 

       串聯區域內外文化中心及各級展演組織，除致力於在地文化向下紮

根並積極將臺南人文推及於國際舞台。 

課題六：環境現況對應課題 

     1.同質機構VS發展定位 

     2.公11停車場VS館區整合 

     3.在地生活VS活動模式 

     4.環境特質VS空間規劃 

     5.區位特質VS交通服務 

 

三、規劃內容 

分區 原臺南警察署 公11公園用地 外部環境改造連結 

規劃內容 

◆古蹟修復及再利

用 

◆基地增建方式 

◆地下停車場空間改造 

◆地下停車場因應美術館

增建結構補強 

◆美術館建築規劃 

◆既有公園改造為美術公

園 

◆友愛街街道空間改造

(公11-原臺南警察署) 

◆孔廟文化園區範圍內

公共空間改造 

圖8 美術館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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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內容 

本計畫為配合市立美術館興建計畫，擬修訂「公11」公園用地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之使用強度及容許使用項目等規定，詳如表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十三條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強度規定及第十四條增列容許使用項目及相關管制

規定，其變更條文內容詳如表5。 
 

表 4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公

11」

公園

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15 45 
 

 

建蔽率 容積率 

50 150 
 

2.45 

因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之使用強度未符美術

館整體利用規劃，為配合

美術館興建計畫，依美術

館空間設置需求調整公園

用地使用強度。 

2 

「公

11」

公園

用地 

 

用地
別 

容許使用
項目及相
關管制規

定 
「公
11」
公園
用地 

無 

 

 

用地
別 

容許使用項
目及相關管
制規定 

「公
11」
公園
用地 

1.併供市立

美術館及

其附屬設

施使用。 

2.併供社

區、里活

動中心及

停車場使

用。 

3.其餘使用

項目得比

照「都市

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

用辦法」

准許使用

項目，經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同意後使

用。 
 

2.45 

1.為配合美術館興建計

畫，於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增列「公 11」公

園用地得供作美術館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2.又因考量「公 11」公園

用地西南側現況已有永

福、小西、三民聯合活

動中心設置及現況已有

地下停車場使用，爰併

同於本次變更案增列容

許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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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新條文 

第十三條 

 

用地
別 

建
蔽
率

(%) 

容
積
率
(%) 

 備註 

公園
及公
(兒)
用地 

15 45 

有頂
蓋之
建築
物，用
地面
積在5
公頃
以下
者。 

12 35 

用地
面積
超過5
公頃
者，其
超過
部份
以左
列數
值計
算。 

第十三條 

 

用地別 

建
蔽
率
(%) 

容
積
率

(%) 

  備註 

公園及
公(兒)
用地 

15 45 

有頂蓋之
建築物，
用地面積
在5公頃
以下者。 

12 35 

用地面積
超過5公
頃者，其
超過部份
以左列數
值計算。 

「公
11」公園
用地 

50 150  

第十四條 

用地別 
容許使用項目
及相關管制規

定 
「公11」 
公園用
地 

無 
 

第十四條 

用地別 
容許使用項目及相關

管制規定 

「公11」 
公園用地 

1.併供市立美術館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 

2.併供社區、里活動中

心及停車場使用。 

3.其餘使用項目得比

照「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准許使用項

目，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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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變更後計畫內容 

本案變更後除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除第十三條及十四條增列容許使

用及相關管制規定外，餘未調整維持既有規定。茲將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內容列示如下： 

第十三條 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強度規定如下表： 

編號 用地別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一 

學
校
用
地 

大專學校用地 50 250  

高中(職)學校用地 50 200  

國中學校用地 50 150  

國小學校用地 50 150  

二 機關用地 60 250  

三 電信事業用地 60 400  

四 郵政用地 60 400  

五 市場用地 80 240  

六 停車場用地 

10 20 平面使用 

80 960 立體使用 

七 社教用地 60 250 
「社1」社教用地建
蔽率為50%。 

八 體育場所用地 50 250  

九 廣場用地、綠地 0 0  

十 

公園及公(兒)用地 

15 45 
有頂蓋之建築物，
用地面積在5公頃
以下者。 

12 35 
用地面積超過5公
頃者，其超過部份
以左列數值計算。 

「公 11」公園用地 50 150  

十一 加油站用地 40 120  

十二 自來水事業用地 6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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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用地別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十三 污水處理廠用地 60 120  

十四 變電所用地 60 400  

 

第十四條 公共設施用地使用性質規定如下： 

用地別 容許使用項目及相關管制規定 

體育場所用地 

一、「體3」體育場所用地內設置一處可供武術、舞蹈等競技表

演及籃球、排球、羽球等運動比賽，及各類運動休閒、工商

展售及藝文活動之主場館，其空間及設備應能符合籃球、排

球、羽球等球類之國際競賽標準場區配置，並提供武街、舞

蹈等運動之競賽與表演場，活動面積需達60m*44m，觀眾

席次至少為五千席以上，其中固定席至少為三千席。戶外空

間應規劃景觀設施，並設置青少年運動空間。 

二、「體3」體育場所用地內應提供停車場等必要配套措施。 

三、「體3」體育場所用地得提供運動休閒中心之附屬事業使用，

並以有關運動、休閒、教育、商場、餐飲等設施使用為主，

其中商業設施總地板面積，不得大於法定容積樓地板面積百

分之四十五，其容許使用項目規定如下： 

1.禁止使用項目：舞廳、舞場、酒家、酒吧、特種咖啡茶

室、理髮業、電子遊藝場（限制級）。 

2.建議使用項目：詳如下表所列。 

3.其他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之附屬事業使用

項目。 

四、「體3」體育場所用地規劃時，應連同市政中心及鄰近地區

之停車與交通需求詳加評估，並妥善規劃交通及停車設備。

又依前項規定進行開發及使用前，應提出經本府交通處審查

通過之交通衝擊評估及研提交通改善方案，且依環境影響評

估法規定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後始得申請建築或使用。 

社2(公園路西

側) 

供市立第二幼稚園及其他文教、社教機構使用。 

公11(府前路

及永福路口) 

1.併供市立美術館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2.併供社區、里活動中心及停車場使用。 

3.其餘使用項目得比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准許使用項目，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使用。 

機關用地 依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其他公共設施

用地 
依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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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場所用地「體 3」建議使用項目一覽表 

類別 項目 營業項目代碼 

A1類 

1.戲（劇）院、電影院、歌廳、觀
覽場。 

2.觀眾席面積在200m
2以上之下列

場所：體育館（場）、音樂廳、
集會堂（場）。 

J601010 藝文展覽業 
J602010 演藝活動業 
JB01010 展覽服務業 
J403011 電影片映演業 

B1類 
三溫暖場所（提供冷、熱水池、蒸
烤設備，供人沐浴之場所）。 

JZ99020 三溫暖業 
JZ99120 一般浴室業 

B2類 

1.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
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攤販
集中場）、展覽場（館）。 

2.樓地板面積在500m
2以上之下列

場所：店舖、一般零售場所、日
常用品零售場所。 

F2 零售業 
F3 綜合零售業 
F4 國際貿易業 

B3類 

1.小吃街。 
2.樓地板面積在300m

2以上之下列
場所：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
館（廰、店無服務生陪侍）、飲
茶（茶藝館）（無服務生陪侍）。 

F5 餐飲業 

D1類 

1.保齡球場、室內溜冰場、室內游
泳池、室內球類運動場、室內機
械遊樂場、室內兒童樂園、健身
房、健身服務場所（三溫暖除
外）、室內操練場、撞球場、室
內體育場所、少年服務機構（供
休閒、育樂之服務設施）、室內
高爾夫球練習場、健身休閒中
心、美容瘦身中心。 

2.資訊休閒服務場所（提供場所及
電腦設備採光收費方式，供人透
過電腦連線擷取網路上資源或利
用電腦功能以磁碟、光碟供人使
用之場所）。 

J801030 競技及休閒體育場館業 
J802010 運動訓練場 
J803010 體育表演業 
J803020 運動比賽業 
J201031 短期補習班 
J701020 遊樂園業（限室內） 
J701040 休閒活動場館業 
J701070 資訊休閒業 

JZ99110 瘦身美容業 

D2類 

1.會議廳、展示廳、博物館、美術
館、圖書館、水族館、科學館、
陳列館、資料館、歷史文物館、
天文台、藝術館。 

2.觀眾席面積未達200m
2以下之下

列場所：體育館（場）、音樂廳、
集會堂（場）。 

 

G1類 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銀行、郵局。 

H101 銀行業 

H106 郵政儲金匯兌業 

G2類 

1.電信局（公司）郵局、自來水及
電力公司之辦公室。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一般事
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
（廳）、員工文康室、旅遊及運
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
室、有線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
棚外之其他用途場所、少年服務
機構綜合之服務場所。 

3.K 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 

I601010 租賃業 
JZ99990 其他服務業（K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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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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